购销担保合同

甲方：（供货方）     旷达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乙方：（需货方1）  湘乡简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丙方：（需货方2）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丁方：（担保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应丙方的要求，由乙方向甲方采购面料，乙方生产布套完成后交付给丙方，甲方跟乙方结算货款。丁方应丙方的要求，自愿为乙方担保与甲方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的一切法律责任。经四方友好协商，就上述担保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担保协议。
一、担保责任：
    任何改变丁方本身性质、地位的事件、事项发生或有可能发生时，丁方保证及时通知甲方和乙方。未得到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丁方不得转让其担保义务。
二、违约责任：
1、乙方没有按约定的期限支付货款，甲方可要求丁方履行担保责任，丁方若对合同履行情况有异议可在接到甲方的付款通知书后一个星期内书面向甲方提出，否则视为无异议。
2、丁方承担连带责任，包括供销合同中约定的未履行货款以及供销合同所约定的违约利息、乙方中途退货的违约金，必须按照付款通知书规定的还款日期、金额、方式履行。如需延期，丁方在付款通知书所规定还款日（分期付款按首笔款项的还款日计算）到期前一星期提出延期申请，经甲方同意，办理延期手续，但延期最长不得超过原订期限的一半。
三、丁方代乙方清偿债务后，有权向乙方作相应追偿。
四、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需变更本合同条款时，应经四方协商同意，达成书面协议。
五、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甲、乙、丙、丁四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起诉的，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六、本担保书是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担保。丁方与任何其它方面签订的任何合同（协议或契约）均不影响本担保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
七、本合同一式五份，甲、乙、丙、丁方各存一份，＿＿＿＿＿＿＿＿公证处存一份。
八、本合同自四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供货方）   旷达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签章：
     
乙方：（需货方1） 湘乡简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签章：     
   
丙方：（需货方2）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签章：  
  
丁方：（担保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签章：     


